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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贸易协

定补充议定书 
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，通过友好协商，

决定就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两国政府签订的贸易协定，签订本

补充议定书，双方达成协议如下：  

  第 一 条  

  缔约双方同意，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

府于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签订的贸易协定中所列附表“甲”和

“乙”。为此，贸易协定第一条修改如下：  

  “缔约双方同意，根据各自国家的现行法律和规章，尽最

大努力并采取必要措施促进和扩大两国间的贸易往来。双方将

为彼此商品的进口和出口提供方便，促进其发展，以便尽可能

地保持贸易平衡。”  

  第 二 条  

  缔约双方同意，该贸易协定增加一条款，列为第七条，其

内容如下：  

  “缔约双方同意，建立政府间的经济贸易事务协商机构，

其目的是，检查双边贸易的发展情况。”  

  第 三 条  

  缔约双方同意修改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签订的贸易协定中

第七条，并将其改列为第八条，内容如下：  

  “本协定自互换批准通知书之日起生效。有效期为三年，

在协定期满三个月前，如无任何一方以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

定，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一年，并以此法顺延。” 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 2 

  第 四 条  

  缔约双方同意，本补充议定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

鲁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签订的贸易协定的组成部

分，并自批准之日起生效。  

  本补充议定书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一日在利马签订，共两

份，每份都用中文和西班牙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 

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       秘鲁共和国政府 

    代   表               代   表 

    （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）    （商业部副部长） 

     贾  石        路易斯·蒙特罗·阿兰布鲁 

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

 


